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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入伙深圳前海

瑞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定向投资青岛酷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智能家居生态圈产业链布局需求，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入伙深圳前海瑞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前海瑞霖”），该合伙企业定向投资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酷特”）。青岛酷特是时装定制领域有影响力的公司，是工业

4.0 模式的先行者和典范型企业，其领先而成功的运营模式得到全社会高度评

价。该公司从工厂内部信息化再造到利用互联网融合创新，打造了订单提交、设

计与生产、过程管理一体化的开放式互联网信息平台—RCMTM，形成个性化定制+

规模化生产的红领模式，颠覆了原有传统经营理念。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实施新

一代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整体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前海瑞霖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1亿元，其中，深圳东方瑞哲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瑞哲”）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5,300

万元 、深圳市珂莱蒂尔服饰有限公司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杭州心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人

民币 700万元、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2,000万元。全体合伙人出资方式均以人民币自有资金的方式

缴付。 

前海瑞霖以人民币 1 亿元的价格受让青岛酷特共计 216.6112 万股，占青岛



酷特增资完成后总股本 4332.2222 万股的 5%。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属于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后续，公司将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及深交所上市规则、指引及相关备忘录

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履行该事项进展披露情况。 

二、合作方介绍  

（一）合伙企业的基本信息 

1、 合伙企业名称：深圳前海瑞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 企业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3、成立日期：2015年 12 月 3日； 

4、注册号：91440300359420466U； 

（二）合伙人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深圳东方瑞哲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 3209  

证件号码：440301107794158    

2、有限合伙人：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6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D座 10楼 1010-1011  

证件号码：440301103031787  

3、有限合伙人：深圳市珂莱蒂尔服饰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福田区深业泰然红松大厦 B区 7H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6573846G                                                                                                                                                

4、有限合伙人：杭州心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址：拱墅区祥园路 38号 1幢东部四楼 B409室  

证件号码：330105000369455  

（三）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

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深圳前海瑞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合伙企业规模：合伙企业采用认缴出资制，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1

亿元； 

3、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前海瑞霖的管理人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瑞哲。管理人代表合伙企业，负责

并决定合伙企业对外投资、资产处置、投后管理及回收的全部工作。  

5、投资方向：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本合伙企业出资仅用于投资青岛酷

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6、存续期限及目的：合伙期限六年，实现合伙人和各方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最大化的目的；     

7、退出机制：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普通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和有限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至

第五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8、投资人合作地位和主要权利义务：  

东方瑞哲担任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为：执行

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违约处

理办法：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导致

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其他合伙人因此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其他有

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合伙企业法》第六

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9、债务承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按如下方式分担： 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担，双方

另有约定的，遵照其约定 。 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应以有限合伙

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参与有限合伙企业定向投资于青岛酷特，是公司实施大数据平台整合

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青岛酷特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将客户需求变成产品数据模型，把跨国界、多语言的订单变成数据进

入互联网流动，使协同研发、柔性生产等成为可能； 

第二，创新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再造企业生产控制与流程管理，

并与互联网对接，形成智能制造新模式； 

第三，打造了青岛酷特互联网信息平台，将客户、供应商、工厂、物流、售

后等连接起来，使产品供需双方直接对话，实现客户参与产品全价值链的协同模

式。 

本公司正着力打造、建设基于新一代互联网与云技术的，面对个人生活与家

庭生活的大数据平台，并致力于将该平台建成全行业内领先的核心平台，同时，

结合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公司诸如美容美妆与试装场景的智能硬件产品族

群开发也在积极有效推进之中，目前，相应工作进展顺利，并且公司的大数据平

台已经逐步在行业内形成领先的影响力，发挥着先行示范和引领效应。 



未来的大数据时代，工业场景大数据平台与家庭场景大数据平台的打通势在

必行，工业 4.0时代的个性化定制生产，应基于家庭与个人大数据平台的基础建

设。在时装定制化设计与生产、服务的全链条，个人的全方位个性化数据构成有

力而重要的支撑。 

本公司投资青岛酷特，在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上有重大的意义。同时，青

岛酷特拥有行业内较强的影响力和行业地位，且经营稳健、业绩良好，因此，对

于本次投资，公司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预期。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1、青岛酷特公司虽然其经营模式代表了行业发展方向，已经成为行业典范

企业，但在未来经营管理实践中，仍存在业绩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以及被行

业后来者超越的风险。 

2、该投资事项具有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项目运行过程中会

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

能会导致投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  

3、应对措施：公司将与管理人保持沟通，充分履行出资人权利，督促合伙

企业管理团队正常、规范运作，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后管理，

与该合伙企业其他出资方共同协助管理团队的工作，整合各项资源，制定可行的

并购进展方案和退出措施，切实降低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的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前海瑞霖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投资主体确认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